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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不不按按规规定定倒倒垃垃圾圾最最高高罚罚款款220000元元

本报泰安9月19日讯(通讯员 孟
乾) 16日上午10点，泰安市妇幼保健
院党委在F楼三楼多功能厅组织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部
署会。泰安市卫健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学森到
会指导。会议由医院党办主任韩龙主
持，院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二级以上科主任和护士长
180余人参加会议。

首先，副院长张志刚传达了市卫健
委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动员部署工作会议精神，宣读了上级党
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

会上，院党委书记、院长刘传军
对医院主题教育工作进行了动员部
署讲话。他指出：今年是市委、市政府
确定的对标对表“工作落实年”，医院
的党支部数量和党员数量在整个卫
健系统占比重多，党员队伍壮大，妇
幼保健事业改革发展任务更重。开展
这次主题教育恰逢其时，既是一次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加快融合的重要

契机，也是一次检视问题、补齐短板、
促进发展的重要契机，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他强调：全院上下要准确把
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12字总要求，准确把握“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
表率”5个具体目标，将“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4个重
点措施贯穿主题教育始终，通过突出

“深、实、真、硬”，严格落实领导责任，
做好结合文章，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

扎实实的成效。
最后，市卫健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副组长、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学
森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市妇幼保健院
党委在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和落实具
体任务上行动迅速、措施有力。医院
各党支部、全体党员干部要准确把握
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总要求，紧密
联系岗位实际，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的
开展。把“守初心、担使命”转换为医
务工作者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
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
动，要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不断提
高服务妇女儿童的业务能力水平，进
一步提升党员干部的精神境界，将激
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认真履职、
担当作为、推动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以精湛的医术、热
情的服务、耐心的诊疗切实提高老百
姓就诊就医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
感。努力将医院打造成为全市婴幼儿
的健康摇篮、妇女儿童的温馨之家，
为建设现代化“三级甲等”妇幼保健
机构而拼搏。

泰泰安安市市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组组织织召召开开
““不不忘忘初初心心、、牢牢记记使使命命””主主题题教教育育工工作作部部署署会会

本报泰安9月19日讯(记者 侯海燕
通讯员 曹森) 近日，泰安市对一级

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
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进行了
调整。这是泰安市自2005年开始连续第
15年提高工伤职工定期待遇标准。

据了解，调整后符合条件的一级至
四级工伤职工的伤残津贴每人每月分别
按190元、180元、170元、160元的标准增
加；供养亲属抚恤金调整后，配偶每月增
加65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增加48
元，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

标准的基础上再增加18元；生活护理费
以 全 市 2 0 1 8 年 度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5125 . 7元)为基数，按照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生活大部份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
分不能自理，分别以全市2018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50%、40%、30%发放生活

护理费。
这是泰安市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要求，自2005年开始连续第15年提
高工伤职工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工
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三项工伤保险定
期待遇标准。

泰泰安安连连续续1155年年调调整整提提高高工工伤伤职职工工定定期期待待遇遇标标准准
调整后伤残津贴每人每月按190元、180元、170元、160元的标准增加

惩戒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文明
养犬、乘车霸座等不文明行为今后有
法可依了！日前，泰安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

《泰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经
泰安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进行第一次审议。

《泰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共6章56条，适用于泰安
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其中，对爱护公共环境、遵守公共秩
序、文明驾驶、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文
明居住、文明养犬、文明祭扫、文明上
网等二十大类几十个小项的文明行为
都作出具体详细的倡导性和禁止性规
定，条例拟定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侯海燕

随地吐痰乱扔塑料袋
个人最高罚款200元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对日常生
活中经常见到的随地吐痰、乱扔垃圾
等破坏公共环境行为有了明确的惩戒
规定。意见稿指出，破坏公共环境的，
将由有权管理的部门或受其委托的单
位进行劝导、告诫，予以警告，并责令
当场改正或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
当场不改正、逾期不改正或不采取补
救措施的，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其
中，不按规定倾倒垃圾、污物，随地吐
痰、便溺，乱扔塑料袋、口香糖、果皮纸
屑、烟蒂等废弃物的，由城市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或综合执法部门对单位处以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室内和公
共交通工具内吸烟的，由卫生健康行
政主管部门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处
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二十元以下罚款。

在建(构)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屋
顶、平台、外走廊、楼道等空间停放、堆
放、吊挂有碍市容市貌的物品，或者停
放、堆放、吊挂的物品占用、堵塞、封闭公
共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
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综合执
法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文明乘车
方面也有明确规定，指出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应有序上下、文明礼让，不强迫
他人让座，不占座、霸座；不得扰乱公
共交通秩序、干扰驾驶人安全行车。并
明确，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干扰驾
驶人安全行车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不按规范养犬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市民关注度较高的文明养犬
一事，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携犬外
出、准养登记、进出场所等行为都有严
格的规定。意见稿指出，不按规定养犬
的，由有权管理的部门予以警告，并责
令当场改正或限期改正；未当场改正

或逾期不改正的，按相关规定予以处
罚，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居民生活区饲养烈性犬的，由
公安机关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未按规定为犬只注射预防狂犬病
疫苗的，养犬准养登记部门不予登记，
并由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处
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未按规定办理
犬只准养登记的，由养犬准养登记部
门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并督
促违法行为人在规定期限内补办登记
手续；携犬只外出未按规定牵领的，携
犬只外出未即时清除犬粪的，由城市
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综合执法部门处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饲养犬
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或放任犬只恐
吓他人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予
以处罚；违反规定携犬只进入公共场
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由公安机
关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市民可登录泰安市人大信息网站
查看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告
指出，如有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于10月
19日前反馈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电 子 邮 箱 为 t a r d f g w f g k @
ta.shandong.cn；通讯地址为泰安市泰
山区望岳东路1号泰安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271000)；电话(传真)为0538-
6998695、0538-6998838。

本报泰安9月19日讯(记者 侯海燕)
为进一步增强泰城居民防灾避险能

力，确保紧急事件突发时居民能按指定
的紧急疏散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疏散
到指定安全应急避险场所。近期，市应急
管理局开展了应急避难场所标识牌、指
示牌安装更换工作。

此次“应急避难场所标识牌”安装更
换工作，在入口处增加了应急避难场所
指示牌，标识牌更换了醒目的颜色，使得
安全应急避难场所标识牌更加清晰，便
于附近居民了解应急避难场所。本次共
安装更换40个应急避难场所标识和指示
牌，其中新增方向性指示牌25个，应急避
难场所标识牌15个。应急指示牌的安装，
为居民紧急避难提供路线指引，进一步
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4400个个应应急急避避难难场场所所
更更换换标标识识和和指指示示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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